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5月 19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鑫元双债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２６３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鑫

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元双债

Ａ

鑫元双债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２６３２ ００２６３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赎回 、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２

日常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

投资人在开

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

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时除外

。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

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上述申

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收的

，

将被视为下一个交易日的业务申请

。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

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

日前依照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或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本基金的

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投资人通过

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

，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

已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

但受追

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

基金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

，

以基金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

２．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

限制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

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本基金根据

Ａ

类基金份额投资群体的不同

，

将收取不同的申购费率

，

具体的投资群

体分类如下

：

（

１

）

特定投资者

：

指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

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

包括全社会保障基金

、

经

监管部门批准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险基金

、

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

划

）。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特定投资者

，

申购费率按其

申购金额递减

，

具体如下

：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０６％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３％

Ｍ≥５００

万元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

非特定投资者

：

指除特定投资者之外的投资者

。

非特定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按其申购金额递减

，

具体如下

：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元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

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因红

利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

，

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

申购费率优惠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１００

份

。

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某一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的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的

，

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构全部交

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２．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

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

，

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

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

持有时间 （

Ｙ

） 赎回费率

Ｙ＜３６５

天

０．３％

Ｙ≥３６５

天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收费方式

，

并

最迟应于新的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

告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

，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

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

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

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相

关约定

。

２．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

，

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

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

，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

３．

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

，

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

，

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

４．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Ｈ

）

＋Ｇ

］

／ Ｅ

Ｆ＝Ｂ×Ｃ×Ｄ

Ｊ＝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Ｈ

）］

×Ｈ

其中

，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

Ｃ

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

Ｅ

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

Ｆ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

Ｇ

为货币基金份额的未支付收益

（

如有

，

具体参见公司相关公告及各销售机构

规则

）；

Ｈ

为申购补差费率

，

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

，

则

Ｈ＝０

；

Ｊ

为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资金

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

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误

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

举例

：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份

，

假设转出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

转换为鑫元双债

Ａ

类份额

，

转换日鑫元双债

Ａ

类的净值为

１．０１

元

，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６％

，

则可得到的转换的鑫元双债

Ａ

类份额为

：

转出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

补差费

＝

［

１０

，

０００ ／

（

１＋０．６％

）］

×０．６％＝５９．６４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０００－５９．６４＝９９４０．３６

元

转入份额

＝９９４０．３６ ／ １．０１＝９８４１．９４

份

５．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和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

易平台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

，

享受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

详见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公告

）。

基金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

不享有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

本基金可与我司以下基金开展转换业务

，

本公司今后募集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将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该业务并予以公告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Ａ ／ Ｂ ０００４８３ ／ ０００４８４

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Ｃ ０００５７８ ／ ０００５７９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５５

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９４

鑫元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Ｃ ０００８９６ ／ ０００８９７

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Ｃ ００１６０１ ／ ００１６０２

注

：

同一只基金不同类型份额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

２．

转换业务适用销售机构范围

：

（

１

）

直销机构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６６１８８

，

０２１－６８６１９６００

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网址

：

ｗｗｗ．ｘｙａｍｃ．ｃｏｍ

（

２

）

销售机构

转换业务适用于目前已上线的销售机构

，

销售机构名单具体参见基金管理人发

布的相关公告

。

３．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

、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

、

并在

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

转出方的基金必

须处于可赎回状态

，

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

４．

基金转换

，

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

投资者采用

“

份额转换

”

的

原则提交申请

，

基金转换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原则

。

５．

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

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若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存在暂停或限制

（

大额

）

申购

（

含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等情形的

，

则互相转换的业务将受限

制

，

具体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

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

，

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

可以撤销

，

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

６．

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

，

转换出的基金份额遵循转换出基金赎回业务的相

关原则处理

。

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

，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

，

需遵循该

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７．

发生巨额赎回时

，

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

由基金管理人按

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处理程序进行受理

。

８．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

。

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

，

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

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

。

基金转换

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Ｔ＋２

日

。

９．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

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

定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

，

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

、

扣款金额

、

扣款方式

，

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

，

在投资者指定银行

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

通申购费率相同

。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

、

扣款金

额扣款

，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

，

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

具体扣款方式也以各销售机构的

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基金于其他销售机构开放申购

、

赎回

、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情况将另行

公告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

《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

》

和

《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

基

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

。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

、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

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

文件

。

２．

投资者如有任何问题

，

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６－６１８８

）

以及各销

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

３．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

特此公告

。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006� � �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2016-041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５８

号东

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９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

１

，

２０５

，

０５２

，

６７１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０．２５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欧阳洁先生主持

。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

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做出的决议合

法

、

有效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３

人

，

公司董事长欧阳洁先生

、

独立董事张志宏

先生

、

贾小梁先生出席了会议

，

其余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１

人

，

公司职工监事王继承先生出席了会议

，

其

余监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

３

、

董事会秘书张新峰先生出席了会议

；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６６９

，

８７４ ９９．９６ ３８２

，

７９７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６６９

，

８７４ ９９．９６ ３８２

，

７９７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７６３

，

９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８８

，

７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７７１

，

３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８１

，

３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６１３

，

８７１ ９９．９６ ４３８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５８０

，

８７１ ９９．９６ ４７１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申请

１２．５

亿元汽车回购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５８０

，

８７１ ９９．９６ ４７１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

，

５１９

，

７７４ ８２．５４ ５３２

，

８９７ １７．４６ ０ ０．００

９

、

议案名称

：

关于处置东风襄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５８０

，

８７１ ９９．９６ ４７１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０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任免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１

，

２０４

，

６１３

，

８７１ ９９．９６ ４３８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

，

７７１

，

３７１ ９０．７８ ２８１

，

３００ ９．２２ ０ ０．００

７

关于申请

１２．５

亿元汽车回购额度的议案

２

，

５８０

，

８７１ ８４．５４ ４７１

，

８００ １５．４６ ０ ０．００

８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２

，

５１９

，

７７４ ８２．５４ ５３２

，

８９７ １７．４６ ０ ０．００

１０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任免的议案

２

，

６１３

，

８７１ ８５．６２ ４３８

，

８００ １４．３８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

，

第八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

，

该关联股东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表决权股份

１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通商律师事务所

、

律师

：

陈巍

、

李明诗

。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112� � � �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2016-050(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日前收到公司董事徐妙风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

，

徐妙风先生因其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徐妙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上

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辞职后徐妙风先生将不在公司任职

。

公司对徐妙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112� � �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1(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３０

（

临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开市起停牌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了

《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３１

（

临

）、

２０１５－０３３

（

临

）、

２０１５－０３５

（

临

）、

２０１５－０３７

（

临

）、

２０１５－０３８

（

临

）、

２０１５－０４２

（

临

）、

２０１５－０４３

（

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公司发布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

０４４

（

临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

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５

（

临

）、

２０１５－０４６

（

临

）、

２０１５－０４７

（

临

）、

２０１５－０４９

（

临

）、

２０１５－０５０

（

临

）、

２０１５－０５４

（

临

）、

２０１５－０５５

（

临

）、

２０１５－０５６

（

临

）、

２０１５－

０６１

（

临

）、

２０１５－０６３

（

临

）、

２０１５－０６７

（

临

）、

２０１５－０６８

（

临

）、

２０１５－０６９

（

临

）、

２０１６－００１

（

临

）、

２０１６－００２

（

临

）、

２０１６－００９

（

临

）、

２０１６－０１５

（

临

）、

２０１６－０１６

（

临

）、

２０１６－０２２

（

临

）、

２０１６－０２３

（

临

）、

２０１６－０２４

（

临

）、

２０１６－０２８

（

临

）、

２０１６－０２９

（

临

）、

２０１６－０３０

（

临

）、

２０１６－０３２

（

临

）、

２０１６－

０３３

（

临

）、

２０１６－０４０

（

临

）、

２０１６－０４６

（

临

）、

２０１６－０４８

（

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公司分别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延期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８

（

临

）、

２０１５－０５７

（

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６５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三

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

议案

》

及其相关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及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公告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

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

》

的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组相

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起继续停牌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出的

《

关于对三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需行政许可

）【

２０１６

】

第

９

号

）（

以下简

称

“

问询函

”）。

根据该问询函

，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预案进行了审阅

，

提出了若

干反馈意见

，

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

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

，

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及交

易各方共同对反馈意见逐项落实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１４

（

临

））。

公司拟对方案进行调整

，

目前

，

相关材料正在准备中

，

预计

５

月

３１

日左右召开董事

会审议相关议案并完成问询函回复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本次交易事宜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

，

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并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情况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0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6-037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关心的市场竞争力热点问题的统一答复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生电子

”、“

恒生

”

或

“

公司

”）

收到多方投

资者询问

，

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令投资者疑惑的信息

，

同时也想了解公司其他主要的市场

动态

，

基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需要

，

希望公司能够给予回复

。

公司现统一回复如下

：

一

、

问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我们从东方财富网股吧等途径看到有瑞银国际

（

ＵＢＳ

）

的

题为

《

恒生电子

２０１６

年料将继续寻找新的可持续增长引擎

》

的研报

，

其中文中用图表列

示的方式

，

显示恒生电子在

２０１５

年新增基金公司核心系统产品中标的数量为

０

，

请问实

际情况如此吗

？

会有什么影响

？

回复

：

１

、

根据恒生电子市场部的统计数据

，

恒生电子在

２０１５

年合计中标

１１

家新基金公司

核心系统

。

２

、

公司在过去

３

年成功替换了

３

家竞争对手中标的新基金公司的核心系统

，

而恒生

的核心系统用户一直保持稳定

，

没有被别人替换的情况

。

３

、

公司不确定上述研报的来源

，

但其已经在互联网广泛传播

，

基于公司投资者利益

的保护

，

公司作出回复

，

如上诉传播的市场基础数据错误

，

会对市场起到误导作用

。

二

、

问

：

这几天看到公司在证券

ＩＴ

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金证股份

（

６００４４６

）

公告了关

于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函

，

金证股份在公告中披露其在证券市场总体份额约占

５６％

左右

，

这个和传统印象中恒生电子是证券

ＩＴ

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印象有较大的出入

，

公司如何

看待上述情况

？

证券

ＩＴ

市场是否为两家公司业务的主要市场

？

回复

：

１

、

我们不清楚金证股份的统计方式

。

２

、

在考虑市场份额时

，

通常会全盘考虑投资管理系统市场

、

交易管理系统市场

、

财富

管理系统市场等

。

就证券

ＩＴ

市场看

，

它是成熟的市场

，

公司认为利用

“

毛利

”

这个指标能

够比较客观的体现市场的竞争态势

，

根据金证股份公开披露的数据测算和公司财务部对

恒生电子的测算

，

２０１５

年度恒生电子证券

ＩＴ

业务的毛利为

６．１７

亿元人民币

，

金证股份

证券

ＩＴ

业务的毛利为

３．０９

亿元人民币

。（

毛利

＝

相应收入

＊

相应毛利率

）

３

、

从证券

ＩＴ

核心系统的市场占有率来看

，

根据金证股份的公开披露数据和恒生电

子的最新统计

，

金证股份在券商核心交易系统的市场占有率为

３０％

，

恒生电子在券商核

心交易系统的市场占有率为

４４％

。

而券商资管系统恒生电子的市场占有率为

８９％

。

这两

个系统均为国内券商的核心

ＩＴ

系统

。

４

、

根据恒生电子和金证股份的年报数据

，

恒生电子证券

ＩＴ

行业毛利约占公司金融

ＩＴ

业务毛利的

１ ／ ３

，

金证股份证券

ＩＴ

行业毛利约占其金融

ＩＴ

业务毛利的

３ ／ ４

。

恒生电子

作为全金融

ＩＴ

领域系统服务商

，

除证券行业以外

，

还服务期货

、

基金

、

信托

、

保险

、

银行等

众多金融机构

。

三

、

问

：

金证股份在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函中提到

，

在基金销售

（

基金代销

）

申牌服务签

约项目

１５０

余个

，

占有率约

５０％

，

恒生的情况是怎样的

？

回复

：

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布的最新基金销售机构名录

，

根据公司统

计

，

在

３６０

家有基金销售资格的机构中

，

２０２

家使用恒生的基金销售

（

代销

）

系统

，

市场占

有率

５６％

。

恒生电子所有申牌签约项目共计约

３００

个

。

四

、

问

：

恒生电子在

２０１５

年年报中提到

：

公司的核心平台证券

ＵＦ２．０

（

经纪业务运营

平台

）

在万亿行情下表现出色

，

完全承受住了大交易量下的高并发考验

，

２０１５

年新签

ＵＦ２．０

的券商超过

２０

家

，

合同额超过

１

个亿

，

成为证券市场上的明星产品

。

请问截至目

前

ＵＦ２．０

的市场情况如何

？

回复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底

，

公司签署

ＵＦ２．０

合同的券商已经累计达到了

３８

家

，

上线客户

数累计达到了

３２

家

。

五

、

问

：

恒生

２０１５

年年报中提到

，

重点产品新一代投资管理系统

Ｏ４

已经完成研发并

正式上线

？

请问相比恒生的

Ｏ３２

系统

，

Ｏ４

在架构和性能具体有什么提升

？

预计产品的市

场情况如何

？

回复

：

恒生电子新一代投资管理系统

Ｏ４

，

是公司核心产品

Ｏ３２

的技术升级产品

。

一站式资

产管理平台

Ｏ４

，

支持实时内存风控和内存交易

，

速度快容量高

，

可支持证券

、

基金

、

保险

、

信托

、

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全品种的业务

。

新一代资产管理平台

Ｏ４

，

采用松耦合架构

，

其中内存交易子系统已经在

２５

家客户

正式上线使用

，

清算子系统也在

１４

家客户正式上线使用

。

未来预计使用恒生投资管理系统

０３２

的客户都可能逐步升级到

０４

系统

，

Ｏ４

系统将

延续恒生电子在资产管理技术系统的技术领先优势

。

六

、

问

：

据媒体报道

，

近期市场对深港通正式开通的预期升温

，

请问恒生对此有何技

术与产品准备

？

回复

：

恒生深港通系统目前已经完成研发工作

，

并已有多家券商在参与系统测试

。

系统具

有灵活资金模式控制

、

多币种汇率扩展

、

支持

７＊２４

小时扩展

、

交易快速高效

、

风控及时

有效等优势

。

并且深港通系统的港股交易设计中大量借鉴了港股核心交易系统的设计经

验

，

据公司了解

，

截至目前

，

中国内地只有恒生拥有港股核心交易系统的实际开发与应用

经验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投资者关系部门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０２

投资者关系联系电邮地址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ｈｕｎｄｓｕｎ．ｃｏｍ

特此公告

。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788� � �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16-040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

会议召开地点

：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１００４

号鹭燕集团三楼会议室

。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５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吴金祥先生

。

６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

文件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的有关规定

。

７

、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０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８７

，

６７０

，

６９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８．４０％

。

２

、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５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８７

，

６５８

，

４９９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８．３９％

。

３

、

网络投票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

统计结果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２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４

、

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

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共

１７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５

，

４７２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４％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７％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２

、

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

，

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６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同意

５

，

４６１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７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同意

５

，

４６１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８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

本议案属于

《

公司章程

》

及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

的事项

，

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７

，

６５９

，

８９９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同意

５

，

４６１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反对

１０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洪波律师

、

吴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

表决方

式

、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鹭燕

（

福建

）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6-092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以下简称

“

易德优势

”，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９３４．８０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８．９３％

）

的通知

，

易德优势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将其质押予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东北证券

”）

的公司

１

，

４１７．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提前购回并办

理解除质押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重新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

，

４１７．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质押予东北证券

，

上述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

一

、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易德优势 为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９８２．００ ２０１５－５－７ ２０１６－５－１６

东北证券

３３．４６％

易德优势 为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４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５－８ ２０１６－５－１６

东北证券

１４．８２％

合计

－ １

，

４１７．００ － － － ４８．２８％

二

、

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质押股数 （万股 ）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易德优势 为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１

，

４１７．００ ２０１６－５－１７ ７３０

天 东北证券

４８．２８％

融资 需求

合计

－ １

，

５１７．８０ － － － ４８．２８％ －

三

、

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易德优势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９３４．８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９３％

；

本次质押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１７．００

万股

，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８．２８％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１％

；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２

，

９３４．８０

万股

，

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９３％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３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6-093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

关于收购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收购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达喀尔汽车

”）

９０％

股权

。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登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收购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暨公司股

票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６８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公司收到达喀尔汽车的通知

，

达喀尔汽车已办理完成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领取了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４１０１００７９３２４５２９３Ｊ

《

营业执照

》

和相关工商登记资料

，

相关工商登记事项变更如

下

：

一

、

营业执照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樊伟 王亚波

除上述信息外

，

营业执照其他信息未发生变更

。

二

、

公司章程

（

一

）

股权结构

变更前

：

第八条 股东出资额

、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

出资时间

单位

：

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郑州东工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６０％

货币

２０１５．５．１９

首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５０ ２５％

货币

２０１５．５．１５

樊伟

６５０ １３％

货币

２０１５．６．２

褚洪涛

１００ ２％

货币

２０１５．５．２７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

变更后

：

第八条 股东出资额

、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

出资时间

单位

：

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９０％

货币

２０１６．５．９

樊伟

５００ １０％

货币

２０１５．６．２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

（

二

）

其他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第二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 ，其成员为五人 。

董事由股东委派产生 ，郑州东工实业有限公司委派三人 ，首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一人 ，樊伟委派一人 。董事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 ，

经股东委派可连任 。

公司设董事会 ，其成员为五人 。

董事由股东委派产生 ，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四人 ，樊伟委派一人 。董事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 ，经股东委派可连

任 。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由郑州东工实业有限公司委派纪卫忠担任 。任期

届满 ，经股东委派可连任 。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选举王亚波为董事长 ，董

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任期届满 ，经股东委派可连任 。

第二十五条

本公司设监事一名 ，首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王铁群担任监事 。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担任监事 。

本公司设监事一名 ，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派刘源担

任监事 。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担任监事 。

第三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根据 《公司法 》及有关法律 、法规 、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

规定 ，郑州东工实业有限公司为

６０％

，首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

２５％

，

樊伟为

１３％

，褚洪涛为

２％

。

公司利润分配根据 《公司法 》及有关法律 、法规 、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

的规定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９０％

，樊伟为

１０％

。

除上述信息外

，

公司章程其他信息未发生变更

。

特此公告

。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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